
製表日期：112年01月12日表64-3-1(109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9.750.690.090.740.020.640.131.4410.571.8211.460.456.160.2210.00第1分位 0.17

10.800.250.100.210.020.280.162.719.983.2610.231.298.750.0410.00第2分位 0.20

10.620.391.600.281.560.471.623.9510.004.6610.262.138.680.3310.00第3分位 0.84

10.911.003.250.953.291.033.224.959.595.689.743.098.842.9410.00第4分位 1.99

9.811.255.121.235.321.274.997.3010.628.4110.824.449.610.6910.00第5分位 2.66

9.201.897.161.807.051.957.249.7511.1611.0011.276.5310.641.3710.00第6分位 4.73

8.822.8310.012.529.463.0710.3912.6711.4113.8311.359.6711.751.8110.00第7分位 7.51

8.644.6413.483.9912.135.1514.3916.6611.3817.4311.0814.6812.894.6910.00第8分位 12.72

9.4410.2819.829.0417.9311.2421.1119.7710.0519.189.3521.3013.5411.3910.00第9分位 22.35

12.0476.8039.3779.2343.2274.9036.7620.805.2414.724.4536.409.1476.5210.00第10分位 46.83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